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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中國時報 99 年 1 月 11 日林峰正律師投書指稱：「司法院與

法務部基於本位立場互相杯葛法案，對落實 10 年前全國司法改革會

議結論意興闌珊」一文，因與事實多所不符，法務部特提出澄清 

一、自 88 年召開司法改革會議以來，各界有共識之改革項目，包括

強化檢察官舉證責任、檢察官公訴蒞庭、實施交互詰問、修正刑

法易科罰金之範圍等，法務部均秉持負責之態度，與司法院等相

關機關通力合作，推動相關法案之修正工作。其中應由法務部推

動之項目，如：強化法律扶助、非刑罰化、非機構化刑事政策、

增加檢察官員額及輔助人力、重新定位檢警關係、檢察官公訴與

偵查之分工、提昇科學辦案能力、推動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三合

一考選制度、明定檢察官之定位及身分保障、檢察官在職教育、

檢察總長的任命方式、檢察一體原則制度化及透明化、建立檢察

官評鑑及淘汰制度、建立律師評鑑及懲戒制度、強化律師自治、

反特權、反貪污、反黑金、反干預之措施等，法務部 10 年來亦

以積極負責的態度，戮力完成。所謂「對落實 10 年前全國司法

改革會議結論意興闌珊」，顯非事實。 

二、自 97 年 5月以來，司法院與法務部已重啟停頓多年的院部會談，

對於各方關注之議題，彼此交換意見，努力凝聚共識，有時不免

有歧見，但法律本為社會科學，對於同一議題有不同的意見，毋

寧乃正常之現象，即使律師界與學界亦然。司法為民，司法院與

法務部不論在制度面或實踐上，為建立優質、可長可久之制度，

一年多來，彼此傾聽並尊重對方的意見，溝通並無困難，意見縱

有不同，但絕無所謂「本位主義」或「互相杯葛」法案之問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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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涉及立法政策，當由國會做最後決定。 

三、法務部司法改革之腳步不會停歇，竭誠歡迎各方提供建設性意

見，共同為司法改革而努力，贏得人民的信賴。 

 

 

 

 

 


